
朱
家
韓

附
證
據

國
語
民
義
社
財
產
管
注
入
扑
持

國
語
日
報
之
義
髓
，
賴
館
有
董
事
會
全
體
葷
寧
及
聞

語
日
報
社
全
體
同
仁
共
間
努
力
，
並
蒙
社
會
熱
心
聞
語
運

動
人
士
多
方
扶
持
?
始
得
確
立
。
控
為
發
展
業
務
，
組
織
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，
其
現
有
財
產
須
作
為
公
司
股
份
，
而
訊

全
體
蓋
率
為
管
理
人
，
共
同
管
理
之
。
管
理
人
簽
訂
公
約

如
左•• 

一
、
國
語
日
報
社
財
產
係
鸝
社
會
事
業
基
金
，
不
屬

於
管
理
人
所
私
有
，
任
何
管
理
人
不
得
且
其
管
理
權
授
與

他
人
。二

、
關
語
日
報
社
財
產
經
營
所
得
之
和
醋
，
必
須
南

於
發
展
國
語
日
報
及
推
行
輯
語
教
育
事
業
，
其
使
用
方
式

讀
經
管
理
人
揖
半
數
之
間
意
決
定
之
。

三
、
管
理
人
除
自
行
放
棄
其
管
理
權
，
及
國
選
離
報

社
所
在
地
(
暫
定
臺
灣
)
或
因
在
法
律
上
喪
失
公
權
而
喪

失
其
管
理
權
者
外
，
均
得
終
身
保
有
此
項
管
理
權
。
但
自

行
放
棄
或
因
故
喪
失
其
管
理
權
者
，
不
得
請
求
依
復
。

四
、
管
理
人
有
放
棄
或
接
失
管
理
權
者
，
其
餘
管
理

人
得
經
半
數
以
上
之
同
意
，
、
另
佇
邀
請
對
圖
語

g

報
有
貢

獻
者
參
加
管
理
。

五
、
本
公
約
經
全
纜
管
理
人
之
同
意
蓋
章
並
經
蓋
北

地
方
法
院
公
證
稜
生
效
。

六
、
本
公
約
立
的
二
十
份
，
除
管
理
人
各
執
一
份
外

姆
拉
以
兩
份
存
於
國
語
詞
報
社
股
份
有
限
公
舟
，
一
份
存

蜜
北
地
方
法
院
公
證
處
。

錢
約
人
(
依
姓
名
注
音
順
序
)

方
師
鐸
杜
聰
明
自
培
林

回

李
制
南

什
缸
何
關
係
官
審
核
准
的
程
序
!

梁
幫
就
是
利
用
這
一
非
法
的
組
織
l
i

「
國
語
日
報

董
事
會
」
於
四
十
四
年
六
月
十
九
日
改
組
為
「
國
語
日
報

收
份
有
限
企
司
」
。
但
教
育
部
與
教
省
育
廳
均
未
予
以
承

認
。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五
月
廿
日
省
教
育
廳
會
臥
四
五
教
字

第
零
五
零
九
零
號
令
，
令
省
國
語
食
，
為
摺
語
日
報
企
國

改
為
民
營
股
份
有
限
去
前
一
案
，
令
仰
知
照
，
原
令
如

1 
•• 

「
一
、
資
國
語
日
報
脫
離
誤
會
改
為
民
營
企
苛
乙
案

.
)
，
叫
的
經
本
廳
扳
真
調
查
，
並
攘
查
復
墨
請
教
育
部
啟
示
在

-
T
h
掙
不
。

訂
了
說
奉
教
育
部
(
品
)
社
字
第
O
O
-
0
號
A
m
v

.
吋
付
本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(
組
)
教
五
字
第
四
四
四
四

八
號
是
件
均
悉
，
同
時
並
攘
華
灣
省
國
語
推
行
委
員
會
何

主
任
委
員
容
函
送
國
語
日
報
財
產
管
理
人
公
約
股
份
有
限

企
司
萃
程
等
件
到
部
。
心H查
噩
灣
省
國
語
推
行
委
員
會
委

員
何
容
於
一
二
十
五
年
二
月
十
六
日
簽
准
本
部
將
國
語
小
報

四
號
及
新
五
號
往
會
關
字
全
部
銅
模
於
同
年
三
月
托
前
蠹

灣
東
南
行
政
長
官
企
著
陳
長
官
由
論
帶
間
讓
灣
交
國
語
推

行
委
員
會
僧
作
鑄
字
推
行
國
語
之
舟
，
本
部
復
於
卅
八
年

〔
按
係
卅
七
之
說
〕
九
月
撥
給
開
辦
費
計
金
闢
券
查
萬
元

，
國
語
小
報
康
有
對
聞
機
一
架
交
由
聞
語
日
報
社
副
社
長

王
壽
康
押
運
來
聾
，
國
語
日
報
乃
得
於
同
年
十
月
廿
五
日

出
版
創
判
號
。
時
國
語
臼
報
之
業
務
之
發
展
聞
出
於
主
持

人
之
經
營
得
法
，
與
一
該
社
工
作
人
員
之
努
力
，
惟
本
部
資

金
與
器
材
之
撥
偕
及
聞
語
推
行
委
員
會
人
力
之
協
助
，
亦

為
不
可
否
認
之
事
實
。
復
宣
國
語
日
報
社
財
犀
管
理
人
分

及
一
該
社
股
份
有
限
公
苛
章
程
內
均
未
序
明
本
部
撥
倌
財
產

部
份
，
難
免
有
化
公
為
私
之
嫌
，
以
營
利
充
實
設
條
為
理

所
應
當
，
如
故
聞
語
委
員
會
選
址
辦
公
，
自
行
經
營
為
曲

，
企
國
獨
立
改
為
民
營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，
不
無
考
慮
之
處

。
倒
國
語
日
報
之
處
理
，
聽
聽
該
鸝
所
里
意
見
，
隸
屬
臺

灣
啥
叫
訓
話
推
行
委
員
會
，
由
一
該
會
編
列
經
費
及
人
員
預
算

j
凹
的
決
該
社
之
困
難
，
俾
可
加
強
國
民
教
育
，
及
社
會

教
育
，
為
推
行
國
語
而
積
極
工
作
，
本
部
前
撥
偕
器
材
，

當
可
也
該
社
繼
總
使
用
。
令
希
遵
照
辦
理
兵
報
"
血
。

51 

:1 

主
玉
川
川

中
華
民
關
四
十
四
年
十
月

〔
棠
，
除
最
末
一
人
外
，
均
有
章
。

i
i

編
者
M

二
、
關
諾
日
報
如
何
「
化

也b
E司

譜寫

秋
原
先
生•• 

染
容
若
在
他
個
人
的
站
辱
中
山
文
化
學
術
獎
遭
受
眾

人
實
隱
之
時
，
一
再
大
表
他
參
與
創
立
國
語
臼
報
的
功
勞

，
誇
稱
「
現
在
我
們
有
一
個
服
務
社
會
的
教
育
的
財
聞
法

人
」
，
有
「
棲
身
兩
路
，
資
產
數
百
萬
」
。
我
一
面
感
到

他
這
種
表
示
使
人
費
解
，
一
菌
感
到
我
不
能
不
對
社
會
報

告
他
說
的
那
「
樓
房
兩
臨
」
與
「
資
產
數
盲
萬
」
完
完
全

全
是
盜
竊
「
國
家
財
產
」
'
化
公
為
私
，
使
國
有
財
產
成

立
梁
容
若
小
集
團
揖
少
數
人
的
私
有
物
。
豪
先
生
在
上
期

中
華
雜
誌
公
閱
答
覆
我
的
信
中
明
示
，
我
要
報
告
的
只
表

「
真
實
，
有
攘
，
或
可
證
明
」
，
便
可
寫
來
，
我
現
在
即

把
一
件
化
公
為
私
魔
術
的
故
事
略
為
敘
出
如
下
。

國
語
日
報
的
前
身
本
來
是
教
育
部
在
北
平
發
行
的
「

盟
語
小
報
」
(
還
是
說
教
育
部
的
所
屬
專
業
機
構
，
是
不

能
贈
還
給
別
人
的
，
是
公
的
國
有
財
產
〉
，
也
當
時
聾
灣

省
聞
語
推
行
委
員
會
接
請
教
育
部
將
該
「
聞
語
小
報
」
為

教
育
-
部
所
有
的
，
注
音
鋼
模
臨
大
套
，
四
開
平
版
印
刷
機

與
對
閱
印
刷
機
各
一
台
，
鑄
字
爐
一
台
及
其
他
器
材
搬
運

來
蓋
在
民
國
卅
七
年
十
丹
廿
五
日
出
版
，
而
且
教
育
部
曾

經
前
後
撥
付
聞
辦
費
法
幣
七
十
六
倍
元
，
金
屬
券
一
萬
元

。
這
項
巨
款
當
然
不
是
贈
與
或
協
助
私
人
辦
報
，
另
有
卅

八
年
五
月
廿
一
日
臺
灣
省
國
語
推
行
委
員
會
委
捌
鹿
為
行

報
字
第
一
一
芷
江
八
號
代
電
可
資
證
明
，
會
接
受
這
兩
項
巨
款

，
並
且
是
去
的
行
為
，
並
非
私
人
授
受
。
(
事
實
上
巨
款

的
下
落
暫
不
討
論
)
此
外
，
教
育
部
還
撥
付
過
經
輯
與
二

十
踐
個
員
工
的
人
尊
貴
，
但
是
所
有
國
語
日
報
的
民
工
全

部
都
是
由
省
國
話
會
的
員
工
集
怪
，
就
是
必
不
可
缺
的
啡

字
技
工
也
是
以
省
國
語
會
工
役
的
名
義
雇
用
，
艾
領
省
教

育
廳
的
薪
棒
。
到
民
鷗
卅
八
年
五
月
份
，
點
容
若
等
又
以

「
一
一
一
、
令
希
選
辦
兵
訓
嗽
。

廳
長
劉
先
雲
」

繼
之
在
四
十
六
年
二
月
十
一
跤
，
教
育
廳
又
以
四
六

教
五
字
第
零
八
四
二
九
號
令
，
人
甘
蜜
灣
省
國
語
推
行
委
員

會
，
為
國
語
日
報
脫
離
國
語
推
行
委
員
會
，
改
為
民
營
公

司
案
，
A
Y仰
邊
照
。
其
原
文
如
下.
.
e

「
一
、
奉
教
育
部
一
月
十
六
日
舉
(
品
)
社
字
零
六

四
五
號
令•• 

「
一
、
(
M
W
)教
五
字
第
三
七
六
五
八
號
單

單
附
件
均
悉
。
二
、
查
國
語
日
報
由
企
營
改
為
民
營
，
於

法
揖
諸
多
窒
碑
。
且
末
髓
本
部
許
可
，
竟
擬
成
部
產
作
仗

，
改
為
民
營
公
司
，
均
厲
不
合
。
仍
應
照
一
該
廳
前
呈
意
見

，
隸
屬
臺
灣
省
國
語
推
行
委
員
會
，
也
一
該
會
編
列
經
費
及

人
員
預
算
。
三
仰
即
邊
照
辦
理
兵
報
為
耍
。

二
、
A
W仰
遵
照
。

廳
長
劉
先
雲
」

省
教
育
廳
的
態
度
如
此
嚴
騁
，
是
不
龍
不
加
以
讚
揚

的
;
但
是
廳
長
一
換
，
不
知
為
了
什
麼
理
由
，
一
個
未
經

承
認
的
「
國
語
日
報
股
份
有
限
企
司
」
寬
叉
變
成
「
財
團

法
人
盟
語
日
報
」
'
於
是
就
算
合
了
法
，
而
交
換
條
件
血
勢

是
一
一
一
個
董
事
及
所
謂
的
監
督
之
名
(
並
無
監
督
之
寶
!
)

如
果
企
務
員
所
負
責
經
營
的
「
國
營
」
或
「
宿
營
」

的
「
國
語
日
報
」
變
成
公
務
員
經
營
的
「
國
語
日
報
股
份

有
限
公
司
」l
i

「
私
人
營
利
機
構
」
是
不
可
思
議
的
，

那
麼
還
「
營
利
機
構
」
又
一
變
而
成
為
「
財
聞
法
人
」
'

豈
不
是
更
不
可
思
議
!
如
果
提
有
一
點
常
誦
的
話
，
我
們

總
應
該
開
一
間
「
構
成
財
聞
法
人
」
的
條
件
是
甚
麼
?

j
r

財
團
法
人
成
立
的
首
要
條
件
是
有
人
捐
獻
一
項
合
盎

事
業
的
基
金
。
所
以
首
先
要
問
誰
捐
獻
的
?
是
梁
容
若
或

那
一
個
人
捐
出
家
責
呢
?
謂
是
他
們
任
何
一
個
「
董
事
」

一
嚇
一
一
一
一
、
關
於

民

主

評
論
經
費
問
題

凱

編
輯
先
生•• 

。
賞
到
八
五
卷
十
二
期
刊
載
梁
容
智
先
生
致
扭
秋
原
先
位

之
企
聞
信
，
提
到
民
主
評
論
經
費
及
在
日
本
的
發
行
問
題

公
為
私
」

后

各
國
語
會
成
一
一
捌
民
代
電
，
呈
請
省
教
育
廳
在
舉
產
收
入
項

下
撥
款
一
億
四
千
一
古
六
十
萬
元
臺
幣
，
為
全
省
國
民
學

校
代
訂
「
教
育
廳
所
屬
餾
語
推
行
委
員
會
所
屬
事
業
總
構

闡
語
日
報
社
出
版
的
」
國
語
日
報
六
個
月
，
而
在
邁
阿
且
前

，
教
育
鸝
更
會
撥
款
四
千
七
百
二
十
萬
元
代
為
定
報
兩
餌

足
。
此
外
，
省
國
語
會
又
會
以
行
秘
字
第
一
七
三
號
公
文

里
請
教
育
廳
轉
早
有
政
府
，
話
准
由
國
語
日
報
排
印
黨
義

書
籍
一
批
，
印
刷
費
為
華
幣
廿
噁
元
;
所
需
紙
張
是
以
各

政
府
發
捌
竄
皓
府
機
字
第
一
五
八
六
四
號
代
電
令
紙
業
公

司
配
給
的
，
扎
扎
〈
肥
了
五
十
錯
印
書
紙
三
千

A
W
(剩
下
很
多

，
全
部
法
晴
盤
出
售
謀
利
)
，
書
皮
紙
是
是
請
省
政
府
何
以

券
捌
卯
接
對
綜
機
字
第
二
一
了
一
八
八
號
代
電
，
令
鐵
路
管

理
局
將
被
關
存
表
紙
卅
八
大
摺
及
零
散
者
萬
餘
張
，
無
償
撥

用
的
;
印
刷
油
墨
也
是
由
省
盟
語
會
辦
公
費
項
下
變
象
報

銷
的
2

至
於
印
工
方
面
當
然
全
是
由
省
府
關
文
，
開
闊
語
日

報
社
是
沒
有
關
艾
過
一
分
錢
的
人
事
費
的
。
如
此
這
般
，

閉
路
幫
私
人
使
己
又
賺
了
一
筆
大
錢
。

話
再
說
用
來
，
向
這
樣
的
國
語
位
報
怎
樣
變
成
「
股
份

有
限
公
司
」
的
?
又
怎
樣
變
成
為
「
財
關
法
人
」
的
?

梁
容
君
的
一
摺
小
幫
為
達
到
化
公
為
私
i
i

盜
竊
劉

家
財
產
的
闊
的
，
於
卅
八
年
三
月
在
下
成
立
了
董
事
會
。

誰
都
知
道
成
立
輩
事
會
一
定
要
向
上
級
機
關
報
核
才
行
，

但
是
他
們
並
沒
有
向
政
府
或
任
何
機
關
報
核
，
這
就
根
本

是
非
法
的
組
織
。
這
是
以
後
一
切
非
法
的
張
本
。

只
是
他
們
蒙
蔽
了
熱
心
國
語
的
幾
位
老
先
生
和
社
會

名
流
，
把
他
們
詰
作
董
事
，
一
間
造
的
)
一
被
騙
的
人
根
本
就
不

知
道
自
己
加
入
了
非
法
的
組
織
。
而
這
非
法
的
組
織
部
因

為
有
這
些
名
琉
作
招
牌
，
誰
也
不
懷
擺
它
的
合
法
性
，
蠶

也
不
敢
調
查
一
下
它
事
前
曾
否
經
過
教
育
部
或
教
育
廳
或

掏
出
了
一
分
鐘
?
如
果
所
捐
獻
的
是
「
國
有
財
產
」
義

者
有
財
產
」
，
誰
敢
不
得
政
府
的
許
可
就
捐
獻
?
如
果
「

捐
獻
」
的
是
「
營
利
機
樽
」
的
財
產
，
那
麼
誰
有
資
格
代

表
「
捐
獻
」
呢
?
而
指
獻
之
後
，
還
些
捐
獻
者
又
如
果
全

部
都
能
保
持
「
省
國
語
會
常
發
委
員
」
「
常
務
董
事
」
「

股
東
、
常
務
董
事
」
「
常
務
董
事
」
'
為
甚
麼
又
都
能
再

榮
任
發
行
人
，
社
長
，
副
社
長
，
經
理
，
總
主
筆
，
總
編

輯
等
等
的
行
政
業
務
呢
?

再
說
「
財
聞
法
人
」
應
該
是
「
非
營
利
性
質
」
的
公

接
機
禱
。
中
央
日
報
、
新
生
報
、
聯
合
報

•.•••• 

都
不
是
「

財
團
法
人
」
'
惟
有
國
語
日
報
是
，
但
國
語
日
報
部
是
私

人
營
利
的
「
國
語
日
報
股
份
有
限
企
苛
」
，
真
也
太
不
可

思
議
了
。
退
一
萬
步
講
，
國
語
推
行
就
算
是
公
盎
蔡
業
，

慈
善
事
業
;
但
是
國
語
日
報
每
月
對
「
國
語
推
行
」
所
支

出
公
益
事
業
費
部
僅
僅
有
四
千
餘
元
，
另
有
解
答
委
員
會

每
月
每
人
四
百
元
(
十
人
共
四
千
元
)
，
而
報
費
蘊
餘
均

是
每
日
一
萬
數
千
元
，
每
丹
研
盈
餘
的
數
十
萬
一
兀
自
一
個

小
集
間
來
巧
設
名
目
分
臟
分
光
，
分
到
有
人
妻
子
兒
女
全

家
皆
提
議
此
一
偉
大
「
公
鑫
慈
善
」
議
棠
，
使
聞
語
日
報

家
挨
化
，
這
也
算
是
「
公
盎
」
嗎
?
可
惜
怕
是
那
自
知
令

之
士
的
董
事
們
，
每
月
一
百
元
而
不
知
被
人
利
用
協
助
了

一
個
非
法
組
織
做
了
化
公
為
私
的
工
作
!
真
可
惜
，
也
真

不
可
思
議
1
.

梁
容
若
所
稱
「
機
房
兩
座
與
資
產
數
百
萬
元
」
就
是

他
們
分
職
以
後
所
剩
下
來
的
一
點
東
西
罷
了
。

我
所
要
為
社
會
報
告
的
國
語
日
報
化
公
鑄
在
經
過
大

概
如
上
，
盼
先
生
如
前
昕
一
不
慨
予
刑
裁
。
我
對
我
日
寫
出

者
可
負
責
舉
盤
。
〔
下
略
〕

會
湘
石
敬
啟

五
十
七
年
五
月
一
日

h、h
.!I<已

這

。
槃
先
生
困
漢
奸
問
題
之
被
揭
露
，
及
「
文
學
十
家
評
傳

」
之
遭
物
議
，
因
而
選
怨
于
人
，
橫
加
說
毀
，
其
心
情
和

動
機
是
可
以
理
解
的
。
關
于
中
傷
徐
復
觀
先
生
的
部
份
!

AA03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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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經
徐
先
生
分
別
答
覆
;
關
於
媚
敵
及
「
評
傳
」
問
題
，

亦
經
張
義
筆
、
徐
復
觀
、
會
湘
石
、
胡
秋
膩
、
劉
心
皇
、

趙
磁
蕃
諸
先
生
著
文
評
論
，
本
人
不
必
參
加
意
見
。
惟
本

人
服
務
民
主
評
論
多
年
，
對
於
本
利
川
之
無
辜
受
謗
，
白
不

能
不
略
述
數
語
，
以
正
視
聽
。

一
、
民
主
評
論
的
創
辦
經
過
，
開
辦
費
的
籌
措
，
及

有
關
方
面
的
支
持
情
形
，
徐
復
觀
先
生
在
本
對
第
十
七
卷

第
九
期
的
「
本
刊
結
束
的
話
」
中
已
有
圾
扁
平
和
兵
鍾
的
說

明
。
此
處
可
再
作
聲
明
者•• 

民
評
根
本
沒
有
任
何
基
金
，

同
時
也
於
海
外
文
化
工
作
環
境
的
觀
園
，
亦
無
法
從
事
基

金
的
積
祟
。
還
是
對
海
外
情
況
稍
有
認
識
者
都
可
暸
解
的

事
。
也
是
本
刊
堅
持
掙
扎
了
十
八
年
之
後
，
終
於
不
得
不

宣
告
停
刊
的
原
因
。
其
次
，
種
觀
先
生
對
民
評
經
費
雖
盡

張
羅
奔
走
之
勞
，
但
只
鑫
義
務
，
未
艾
分
文
待
遇
。
有
關

經
理
事
項
，
在
四
十
一
年
訊
前
，
自
張
志
介
、
王
維
理
兩

先
生
魚
島
芋
，
四
十
二
至
四
十
八
年
，
由
鄭
種
璋
(
竹
眉
)

先
生
和
本
人
共
同
負
責
。
最
後
數
年
由
本
人
聞
單
獨
負
責
。

一
切
收
支
脹
臣
，
均
經
各
社
務
委
員
過
侶
。
事
實
上
，
除

印
刷
、
稿
費
、
郵
費
及
若
干
資
料
費
外
，
亦
無
其
它
開
支

。
民
評
之
能
支
持
十
八
年
，
亦
有
賴
於
闊
銷
之
節
省
。
梁

先
生
謂
民
主
評
論
有
大
量
基
金
，
根
本
不
是
事
實
。

一
了
梁
容
若
先
生
脂
民
主
詩
論
不
應
托
位
本
內
向
書

店
代
銷
，
國
內
山
立
場
較
左
云
云
。
查
內
山
書
店
歷
史
甚

久
，
銷
售
審
判
範
閻
甚
演
，
其
代
銷
民
主
評
論
，
其
初
是

其
自
動
要
求
以
臼
文
書
丹
交
換
，
稜
銷
路
較
好
，
乃
增
寄

若
干
代
售
。
姑
不
論
內
山
之
真
正
立
場
如
何
，
時
民
主
評

論
之
為
宣
揖
中
國
傳
統
文
化
及
研
究
分
析
大
陸
情
況
的
反

共
刊
物
?
則
中
外
共
睹
。
臼
本
書
店
能
銷
售
反
共
刊
物
，

我
們
能
利
用
它
的
發
行
綱
，
阿
拉
進
行
反
共
思
想
的
傳
播
，

還
有
何
不
好
?
並
且
站
在
反
共
宣
傳
的
立
場
，
即
使
宅
區

親
自
購
買
，
亦
當
表
歡
迎
。
故
府
心
戰
部
門
每
年
向
大
臨

空
投
大
量
審
刑
，
免
費
贈
送
共
幹
及
陷
區
人
民
閱
讀
，
其

作
用
亦
正
在
此
。
是
則
梁
氏
所
謂
「
覺
得
奇
怪
」
，
也
真

未
免
太
奇
怪
了
1
.

一
一
一
、
梁
氏
還
指
說
民
主
評
論
不
善
盤
營
，
在
牟
利
方

面
不
知
他
所
參
加
的
文
化
機
構
云
云
。
這
一
點
，
我
們
倒

是
非
常
欽
佩
梁
先
生
集
財
手
法
的
高
明
，
臨
能
得
到
「
大

東
亞
軍
戰
」
的
宣
傳
獎
金
，
又
能
領
取
中
山
文
化
獎
金
，

其
長
袖
善
舞
，
左
右
逢
源
，
自
非
常
人
所
能
及
。
骰
如
民

主
評
論
向
人
，
也
如
梁
先
生
立
甘
于
放
棄
國
家
民
族
立
場

，
或
者
降
低
水
準
，
迎
合
市
場
蘊
昧
，
則
收
入
亦
當
可
觀

。
不
過
民
主
評
論
也
不
是
「
一
無
所
有
」
，
最
低
積
存
了

為
數
不
少
的
相
當
完
盤
的
有
關
資
料
。
可
供
盟
家
及
學
術

機
關
之
應
用
。
十
餘
年
來
，
如
不
蒐
購
這
些
資
料
，
以
為

敵
情
研
究
之
倡
導
;
而
僅
從
「
利
」
的
歡
點
出
發
，
將
毒

品
一
資
料
費
飛
來
買
一
兩
層
樓
房
，
那
是
沒
有
問
題
的
。

是
附
帶
說
明
的
一
點
。

煩
請
到
你
，
敬
頌

騙
祺

金
邊
凱
敬
啟
五
七
年
二
月
二
十
五
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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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戶
桂
程
評

「
紅
旗
」
亦
皮
毛

自
目
前
東
歐
之
事
，
更
可
了
然
於
兩
年
大
陸
情
況
之

本
質
。最

近
一
月
川
以
來
，
共
黨
內
部
，
人
民
與
共
黨
，
到
處

都
有
關
爭
。
新
疆
、
西
藏
、
零
南
、
福
建
、
廣
東
尤
為
激

烈
。
本
月
初
，
數
學
家
益
于
羅
庚
被
紅
衛
兵
間
爭
。

攘
說
毛
共
將
紅
衛
兵
五
十
萬
併
入
陸
軍
之
中
，
位
紅

衛
兵
之
轉
肉
反
毛
，
又
成
為
毛
林
的
心
腹
之
患
。

攘
本
月
十
五
日
益
〈
陸
新
聞
廣
播
，
游
江
境
內
反
扎
扎
〈
、

反
毛
勢
力
仍
在
策
動
農
民
脫
離
生
產
，
繼
搪
塞
加
或
閱
。

共
陸
新
聞
廣
播
「
文
灌
報
」
本
月
十
三
日
社
論
說

•• 

「
現
在
敵
人
「
反
毛
披
」
公
闊
做
出
用
打
進
來
的
辦
法
，

改
頭
換
面
，
喬
裝
打
扮
，
乘
機
混
進
革
命
軍
家
組
織
里
來

，
混
進
新
成
立
的
革
命
委
員
會
襄
來
，
積
極
提
內
部
來
分

化
、
瓦
解
革
命
隊
伍
，
在
革
命
的
口
號
下
，
策
劃
反
革
命

事
件
。
」

最
有
趣
的
，
也
許
是
「
紅
旗
」
亦
被
控
反
毛
。
二
月

十
七
臼
在
廣
州
市
由
版
的
「
紅
衛
兵
」
報
紙
「
東
方
體
訊

」
刊
出
…
篇
文
章
，
指
責
「
紅
援
」
雜
誌
是
匪
酋
毛
澤
東

身
邊
的
「
定
時
炸
彈
」
。
這
篇
文
章
中
並
說
:
「
「
紅
演

」
的
黑
秀
才
王
力
雖
然
已
被
撤
出
來
，
但
他
們
(
指
「
紅

揖
」
雜
諒
其
他
人
員
)
多
數
仍
是
黑
人
物
，
利
用
「
紅
腹

」
反
「
紅
旗
」
'
一
定
要
澈
底
打
倒
。
」

六卷

石
明
本
祉
譯

胡
秋
原

金
江
胥
端
甫

張
君
勘

鄭
學
檬

徐
復
觀

胡
秋
原

李
篤
恭

妥

…
胡
秋
原
先
生
來
蓋
出
版
書
…

一
古
代
中
間
文
化
與
知
識
份
子
〈
上
下
一
一
甜
)
定
價
的
元
一

…
中
國
英
雄
傳
(
上
中
下
一
二
冊
合
訂
本
)
定
價
括
一
兀
…

一
以
上
經
售
者

•• 

謹
品
市
武
昌
街
一
股
五
號
一
一
一
樓
…

…
香
港
亞
洲
出
版
社
分
社
…

一
世
紀
中
文
錄
是
價
凶
。
。
一
兀
…

一
少
作
收
殘
集
定
價
加
元
一

…
中
西
歷
史
之
現
解
踹
動
間
棉
一
向
鵬
輸
是
價
鈞
一
冗
…

…
羅
輯
實
證
論
與
語
意
學
及
殷
海
光
之
詐
欺
定
價

m
T兀
…

…
中
關
是
亞
洲
禍
動
的
鏡
子
定
價

4

元
一

一
一
一
一
一
口
論
自
由
在
中
盟
歷
史
上
定
價4元
一

一
轉
變
中
的
中
國
定
價

2

元
叫

一
二
十
世
紀
初
葉
西
洋
哲
學
定
價

8

元
一

一
了
零
，
突
厥
，
問
施
建
價
臼
元
一

一
在
廢
三
藏
與
浮
士
德
之
間
(
文
錄
之
一
)
定
價
詔
元
一

一
反
對
詳
謗
及
說
戴
紅
帽
子
定
價

2
元
一

手
…
此
風
不
可
真
定
價
叩
元
一

…
詳
謗
集
團
公
然
燭
勤
政
治
清
算
問
題
定
價
5
元
(

一
譯
註
赫
魯
歇
夫
都
密
演
說
(
售
完
)
…

~
間
舟
共
濟
(
售
完
)

喜•• 

塞
拉
市
懷
寧
街
跑
號
新
亞
出
版
社


h
E

華
北
縣
景
美
寓
麗
梅
五
八
號
中
華
雜
誌
社
〉

品
E
藏
本

華

中
聽
一

發
行
人.• 

胡
我
原
一

出
版
品
街•• 

中
華
雄
誌
於
一

台
北
市
西
昌
街
，
丸
十
八
號

電
話

•• 

一
一
一
一
八
二
六

郵
政
劃
撥
帳
戶
四
八
七
六
號

結
輯
者
﹒
，
中
萃
，
雞
誌
編
輯
委
員
會

A
口
站
縣
景
美
鎮
萬
慶
智
五
十
八
號

總
經
銷
﹒
﹒
新
亞
出
版
私
有
限
公
哥

台
先
市
懷
寧
街
八
十
二
號

電
話

•• 

一
一-
O

二
一
五
一

印
刷
所
•• 

燕
京
印
書
館
一

臺
北
市
西
昌
街
九
十
八
號
一

話
:
一
一
一
一
八
二
六
一

第因號號t+軍第總

轉

裁

月

論
詹
森
放
棄
競
選
與
越
戰
和
談

艾
森
豪
痛
斥
美
好

必
須
聯
日
﹒
亦
須
防
且

為
民
族
音
樂
家
馬
思
聰
喝
采

音
樂
先
烈
學
人
王
光
祈

東
西
艾
化
之
比
較

科
學
典
人
生
觀
論
戰

同
給
主
雲
五
先
生
的
公
開
信

復
社
﹒
天
地
會
﹒
中
華
民
國

當
我
知
道
我
們
是
中
國
人
的
時
候

付
浩
著•• 

我
為
什
麼
批
評
費
正
清
?

行
政
院
轉
答
立
法
院
之
質
詢

本曾

古色湘

1f 石
濤、
曾講

之夾
克教
主 ζ

來先
函主

聲來
明函

中
華
民
間
月
五
+
毛
牟
四
月
一
一
十
日
街
成

來
函
照
刑


